
 

本校 114 學年度下學期 

成績優秀、特殊成就、勵學學生獎學金申請公告 

 

網路申請自 115 年 2 月 23 日(星期一)至 3 月 11 日(星期三)，並

請於 115 年 3 月 13 日(星期五)前向所屬學習指導中心（單位）提

出申請 

 

一、 凡 114 學年度上、下學期在學之學生，不含當學期新生（含畢

業後再入學者）、暑修生、修讀專班課程學生及推廣教育課程學

生，符合本獎學金申請條件者(詳見設置要點)，均可於申請期

限內向學生所屬中心（單位）提出申請。另經學生事務委員會

議決議之臺北中心開設之無障礙專班「生活科學系學士學位視

訊專班」身障生同意申請。   

二、欲申請本獎學金之同學，請於 115年 2月 23日(星期一)至 3月

11日(星期三)完成網路申請（https://noustud.nou.edu.tw），並

請於 115年 3 月 13日(星期五)前，檢具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

件，逕向學生所屬中心（單位）提出申請，校本部一律不受理

學生個別申請案件。請同學把握時效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三、本獎學金自同學申請-學生所屬中心（單位）初審-學務處複審-

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審議-行政作業-撥款等，所需時程需 2

https://noustud.nou.edu.tw/


至 3個月，請同學耐心等待。有關申請詳細內容及流程請參閱

學生事務處「獎學金申請專區」

https://www2.nou.edu.tw/coach/doclist.aspx?uid=4783&pid=4430之

「成績優秀獎學金」、「特殊成就獎學金」及「勵學學生獎學

金」網頁。 

四、本校各類獎助學金採直接匯入獲獎學生本人帳戶，因銀行帳戶需

支付 10 元匯款手續費（同學自付並於匯款時逕予扣繳），郵局

則免，故請同學審慎選擇。匯款相關資料由同學自行填寫於查核

表中，匯款作業中，若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銀行（含分行）名稱

或郵局局號、帳號等資料，有一字或一數字錯誤，即無法匯款，

為免發生錯誤，請申請同學務必小心謹慎登錄填寫。另為確保匯

款正確性，申請時請檢附存摺封面影本，以供校方確認匯款帳戶

相關資料。 

 


